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2005年10月27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科
华生物”）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至2006年10月30日，科华生物四十九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中的四十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部分限售股份已上市流

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已于2006年
10月25日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四

十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至2007年10月26日，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将满24个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27 条
的有关规定和《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自2007年10月30日起，公司六名限售股份持有

人徐显德、沙立武、唐伟国、上海恒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期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欣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限售流通股将面临上市流通的问

题。海通证券现就上述六名股东股份的上市流通问题，出具下列核查报告： 

 

一、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止至2007年9月30日，上述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徐显德 17,087,615 8.12% 
2 沙立武 17,087,614 8.12% 
3 唐伟国 17,087,613 8.12% 
4 上海恒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73,318 0.27% 
5 上海期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4,918 0.14% 
6 上海欣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31,132 0.11% 

上述股份持有人共持有有限受条件的流通股52,362,210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公司持股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禁售期满后的第一个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科华生物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在24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3、持股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

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

义务。 

4、此外，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还作出如下额外承诺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唐伟国、沙立武、徐显德分别承诺，其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的第一个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数量占科华生物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并且，在上述禁售期满后

第一个12个月内，只有当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前

五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格的110%时，才可以上市流通。（期内若公司发生派息、

送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权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前述承诺的公司股价作除

权除息处理）。 

（2）公司控股股东——唐伟国、沙立武、徐显德分别承诺，将在以后年度

对科华生物的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提出如下议案： 

a、在2005年度提出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不低于5股的议案； 

b、在未来三年内（2005、2006和2007年），提出年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

年新增可供分配利润的70%的利润分配议案。 

5、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股份进行

质押、冻结。若在股改方案实施前发生非流通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

法执行对价安排的情况，则以所涉及的非流通股股东本人以剩余股份用于支付对

价，仍不能完成支付的部分由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股权比例代为支付。 

6、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声明：若在承诺的禁售期内出售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或在禁售期满后超出承诺的比例或低于承诺的股价出售其持有的原非流通

股股份，则该等行为的实施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因实施该种违约行为

所得到的价款将全部归公司所有。 

 



 

二、上述承诺履行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如下文件：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及修订稿；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变动的公告》； 

2006年10月25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 

科华生物自2006年11月2日至11月29日历次《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股份持有人出售股份情况的公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科华生物的

实施股改原非流通股东持股明细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给科华生物的

截止至2007年10月22日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明细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以及科华生物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现场投票结果。 

根据本保荐机构的核查，上述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1、锁定期的履行情况 

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查，截至2007年9月30日，

徐显德、沙立武、唐伟国持股情况除因公司2005年末以及2006年末进行送股及资

本公积转增而发生股份相应增加外，未发生其他变化，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对此部分限售股份进行了冻结。 

上海恒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期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欣讯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自2006年10月30日至本核查意见书签署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出售股份为公司总股本的5%，符合相关承诺中约定出售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5%的规定，并及时进行了公告。 

2、非流通股股东的其他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唐伟国、沙立武、徐显德承诺在2005年度提出以资本公积

金每10股转增不低于5股的议案，并且2005、2006和2007年三年提出年利润分配

比例不低于当年新增可供分配利润的70%的利润分配议案。截止至本核查意见书

签署日，科华生物2005年度转增比例以及2005年、2006年利润分配比例均达到上

述承诺要求。 

据此，本保荐机构认为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上述六名股东均恪守了相关

承诺承诺。 

 

三、关于限售股份出售时，涉及国资和外资的，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

外商投资管理的有关部门规定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均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外商

投资管理的问题。 

 

四、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就科华生物上述六名所

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2、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3、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4、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额外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科华生物上述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部分限售股

份自2007年10月30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其中唐伟国、沙立武、徐显

德在2008年10月29日前，每人最多仅可出售的股票不得超过科华生物股份总数的

1%，并且，只有当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前五个

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格的110%时，才可以上市流通。上海恒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期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欣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由于目前持有的股份数



 

均为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因此其股份出售不受限制。本保荐机构将会督促公

司提醒上述股东，在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2007年10月30日至2008年10月29日期间

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承诺。 

此外，唐伟国、沙立武、徐显德作为本公司董事，其出售股份还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权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六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程建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25日 

 


